
关于征求 《湘∷阴县公路养护工程管理办法
(征求意见稿)》 的通知

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公路养护工程建设管理,确保公路养护质

量和投资效益,稳步提升我县公路状况,根据交通运输部 《公路

养护工程管理办法》(交公路发 E2018)33号 )等相关文件规定 ,

现将 《湘阴县农村公路养护工程管理办法 (征求意见稿》 予以

公示。公众可通过电话沟通的方式,在规定时间内向联系人提出

意见。

联系人:邵天琦

联系电话:0730-2264314

公示起止时间:自 公示之日起 30个工作日





湘阴县公路养护工程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【目的依据1为进一步规范我县公路养护工程建

设管理,确保公路养护质量和投资效益,稳步提升我县公路

状况,根据交通部 《公路养护工程管理办法》 (交公路发

E⒛ 18〕 33号 )、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 《湖南省普通国省道公

路养护管理办法》 (湘交计统 匚⒛19〕 38号 )、 湖南省交通

运输厅 《湖南省农村公路养护工程管理办法 (试行 )》 (湘

交农路 E⒛ 21)162号 )、 《湖南省 2023年度农村公路养护

管理考评评分细则》 (厅办 匚2023〕 10号 )和 《关于加强农

村公路养护工程项目库管理的通知》 (湘交函 匚⒛22〕 ⒛1

号 )、 岳阳市交通运输局 《关于加强普通国省道养护工程管

理工作的通知》 (岳交函 匚⒛23〕 104号 )等文件精神,结

合我县实际,制定本方案。

第二条 1适用范围】本办法适用于经省交通运输厅认定

并纳入统计年报,按照公路工程技术标准修建的公路及其所

属设施。

第三条 【养护工程定义】养护工程是指在一段时间内集

中实施并按照项目进行管理的公路养护作业,包括预防养护

工程、修复养护工程、专项养护工程和应急养护工程,但不

包含日常养护和公路改扩建工作。

预防养护是指公路整体性能良好但有轻微病害,为延缓



性能过快衰减、延长使用寿命而预先采取的主动防护工程。

修复养护是指公路出现明显病害或部分丧失服务功能,

为恢复技术状况而进行的功能性、结构性修复或定期更换 ,

包括太修、中修、小修。

专项养护是指为恢复、保持或提升公路服务功能而集中

实施的完善增设、加固改造、拆除重建、灾后恢复等工程。

应急养护是指在突发情况下造成公路损毁、中断、产生

重大安全隐患等,为较快恢复公路安全通行能力而实施的应

急性抢通、保通、抢修的工程;应急养护,可以根据应急处

置工作需要,直接委托具各相应能力的专业队伍实施。

第四条 【管理要求】养护工程按照统一领导、分级负责

原则,县交通运输局负责养护工程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 ,

公路管养单位应当根据县交通运输局提出的养护管理目标 ,

按照标准规范、有关规定及本办法要求组织实施养护工程 ,

并接受其指导和监督。

第五条 【资金使用】养护工程资金使用范围包括公路技

术状况检测与评定、养护决策咨询、养护设计、养护施工、

工程管理及质量控制、工程验收、项目后评估、监理咨询等。

公路养护工程补助资金必须专账管理、专账核算、专款

专用,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截留、挤占和挪用。

县财政局应按省市要求,将配套资金纳入县级年度财政

预算,及时按要求拨付养护资金,加强对省补资金的管理 ,

健全以公共财政为支撑的公路养护工程管理投入保障机制。



第二章 前 期 工 作

第六条 【前期决策】公路管养单位根据养护日常巡查、

公路技术状况评定向交通运输局提出养护工程计划申请;县

交通运输局结合安全运行状况,养护需求分析、养护技术方

案确定等工作流程进行前期决策,并作为制定养护计划的依

据。

第七条 【路况检测】公路管养单位应当按照省市要求及

标准规范规定的检测指标和频率,定期组织对公路路面、桥

梁、附属设施等进行检测和评定,鼓励运用自动化快速检测

技术开展检测工作。

养护需求分析应当根据检测和评定数据,按照相关标准

规范、国家或者本地区养护规划,科学设定养护目标,合理

筛选需要实施的养护工程。

第三章 计 划 编 制

第八条 1养护项目库】公路管养单位将需要纳入下一年

度养护计划的项目申报至湖南省交通运输规划项目库,县交

通运输局对公路管养单位上报的养护计划项目进行核实,将

核实筛选后的项目,在湖南省交通运输规划项目库与计划管

理系统提交上报至市交通运输局进行审核。

县交通运输局规划统计股、公路养护股负责项目库的建

立、更新和上报,建立健全管理制度,严格落实管理职责。

项目库按照滚动方式实施动态调整,每年定期更新。



第九条 【计划编制】公路养护工程实行项目计划管理 ,

应结合年度目标任务、资金规模、公路技术状况、社会需求

等因素,按照轻重缓急,统筹安排。

(一 )计划编制原则

1.普通国省道公路养护工程项目处置方案、规模信息应

与湖南省交通运输规划项目库与计划管理系统信息保持一

致;农村公路养护工程项目从农村公路养护工程项目库中选

取,处置方案、规模信 `惑应与项目库信息保持一致;

2.县交通局负责养护工程计划的下达,计划下达后必须

在计划年度内实施完成。

(二 )计划编报要求

1.养护工程实施里程不低于年报里程的 5%;

2。 修复养护实施比例不低于年报里程的 1.6%。

每年 9月 30日 前,公路管养单位根据最近路况检测评

定、年度养护工程实施情况等,对项目进行现场调查、采集

影像资料,将符合政策的下一年度计划实施项目录入湖南省

交通运输规划项目库与计划管理系统,由县交通运输局审核

通过后报省市各案,规划统计股、公路养护股根据各案情况

下达养护工程的计划。

第四章 工 程 设 计

第十条 【养护立项】养护工程应按有关规范和标准进行

施工图设计,履行相关管理程序。应急养护可以按照技术方



案组织实施,纳入养护工程项目库或省、市、县交通主管部

门下达计划的项目视同已经立项。

第十一条 【养护设计】组织实施各类养护工程所涉及的

技术服务与工程施工等相关作业,应 当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、

规定,通过公开招标投标、政府采购等方式选择具各相应技

术能力和资格条件的单位承担。

养护工程设计应报市交通主管部门或县交通主管部门

根据审查权限进行审查和批复。

第五章 工 程 施 工

第十二条 【养护招标】依据 《湘阴县农村公路建设管理

办法》湘阴政办发 [2022]70号文第三十四条执行。

第十三条 【养护施工】养护工程施工前,养护建设单位

应当根据设计文件和相关要求,组织对交通保障、养护安全

作业方案进行审查;养护工程施工时,公路管养单位应当建

立、健全养护工程质量检查管理制度,通过抽查、委托专业

机构检查、自查等方式确保养护工程质量。

规模较大和技术复杂的养护工程可根据需要开展监理

咨询服务,一般的养护工程可由公路管养单位组织有经验的

专业技术人员成立监理组,履行监理职责。养护工程应当加

强成本控制和管理,项 目完工后,按照有关规定及时进行验

收和工程决算。



养护工程应当按照审查通过的设计文件进行施工,对施

工中发现的设计问题,养护建设单位应当书面提出设计变更

建议,设计变更须经原设计审查及审批单位同意后实施。

养护工程施工应当严格执行有关技术规范和操作规程 ,

保证安全。除应急养护外,养护工程施工应当选择交通流量

较小的时段,并按照有关规定向社会公告。鼓励提前将养护

施工信 J急告知相关公路电子导航服务企业,为社会公众出行

做好服务。

第六章 工 程 验 收

第十四条 【养护验收】养护工程具各验收条件后应当及

时组织验收,国省道大中修工程由岳阳市交通运输局或委托

市公路建设和养护中心组织工程验收,农村公路养护工程由

湘阴县交通运输局或委托公路管养单位组织工程验收,一般

按一阶段验收执行,形成竣 (交 )工验收证书,竣工资料应

及时归档。

验收报告及评估资料附件应于竣工验收 15个工作日内

报省公路事务中心备案。大中修和一般养护工程按一阶段验

收执行,技术复杂程度高或投资规模较大的养护工程按交工

验收和竣工验收两阶段执行。适用于一阶段验收的养护工程

项目一般在工程完工交付使用后 6个月之内完成验收;适用

于两阶段验收的养护工程项目,在工程完工后应当及时组织

交工验收,一般在养护工程质量缺陷责任期满后 12个月之



内完成竣工验收。养护工程质量缺陷责任期一般为 6个月,

最长不超过 12个月。

养护工程验收及质量缺陷责任期具体时限应当在养护

合同中约定,并符合有关要求。养护工程完工后未通过验收

的,由施工单位承担养护责任,超出验收时限无正当理由未

验收的除外。

在质量缺陷责任期内,发生施工质量问题的,施工

单位应当履行保修义务,并对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十五条 【验收依据】养护工程验收依据主要包括:

(一 )交通主管部门下达的养护工程计划;

(二 )签订的养护工程合同;

(三 )设计批复、设计文件及预算财评文件 ;

(四 )批准的变更设计文件及变更批复相关资料;

(五 )养护工程有关质量检验标准、规范和规定。

第十六条【验收条件】养护工程验收应当具各下列条件 :

(一 )完成设计文件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;

(二 )完成全部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整理归档 ;

(三 )具各工程使用的主要材料和设各进场试验报告;

(四 )设计、施工、监理等单位分别签署了质量合格文

件 ;

(五 )检测机构对工程质量鉴定完毕并出具检测报告;

(六 )施工单位签署了质量保证书 (大中修项目);

(七 )工程质量缺陷问题已整改完毕;



(八 )完成财评结算;

(九 )市交通质安站或县交通质安站根据监督权限出具

了项目质量鉴定报告。

第七章 监 督 检 查

第十七条 1质量监督】市、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公路

管养单位应当依据职责采取定期检查或抽查等方式,加强养

护工程监督检查并督促及时整改。公路养护作业单位应当接

受相关管理部门和机构的监督检查。

养护工程监督检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:

(一 )养护工程相关法规、制度和标准、规范的执行情

况;

(二 )养护工程前期、计划、设计、施工、验收等环节

工作规范化情况;

(三 )养护工程质量和安全 ;

(四 )养护工程资金使用情况;

(五 )其他要求的相关事项。

第十八条 【责任追究】市、县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公路

管养单位应当加强对公路养护从业单位及人员的管理,出现

重大质量安全事故的,除限期整改外,根据调查结论将从业

单位及主要责任人列入养护信用评价系统管理。

本管理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

